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及社區長照站突發事件通報單
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行政科
一、突發事件類型：通報單位：
通報人員：
通報時間：   年   月   日   時   分 
聯絡電話：

    □天然災害、火警、爆炸 
    □感染法定傳染病  
    □食物中毒
    □意外事件(例如:跌倒…)
   □其他：

 
二、基本資料
 （一）當事人姓名：     
       性別: □ 男    □ 女
       出生日期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(實際年齡:     歲)              
 （二）發生時間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□上午     時/ □下午     時
 （三）發生地點(地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事件經過描述
	(請詳細敘明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)



三、處理情形
	（一）已處理事項：（請條列式說明，並加註處理時間）








	（二）已通知人員：（請註明聯繫人員姓名及通知時間）
□業務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時間：
□家屬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時間：
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通知時間：


	（三）後續工作事項（請條列式說明，如行政聯繫、檢討改善等）









	填表人
	單位負責人或主管人員

	
	





◎緊急事件處理通報程序：
 單位主管／工作人員於知悉事件發生後24小時內完成通報，並填寫緊急事
 件處理通報單送交輔導員；事件後續處理及改善情形，應由單位負責追蹤
 執行，並依規定期限回覆輔導員備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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